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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关于可再生能源供热建设项目享受城市基础 

设施配套费资金支持的意见 
 

郑政办〔2023〕13号 

 

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： 

利用可再生能源供热是调整能源结构、实现节能减排、合理

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迫切需要，是完成非化石能源利用目标、建

设清洁低碳社会、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为加快推进

我市可再生能源供热利用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可再生能源供热

建设项目享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资金支持，制定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1．根据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水利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热能供暖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豫发改新能源〔2020〕825号）要求，将地热能供暖

设施纳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，享受城镇基础设施支持政策。 

2．根据《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2

16号）要求，市供用热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的

监督管理工作。各区县（市）供用热行政主管部门在市供用热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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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供热行业供

热与用热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供用热行政主管部门做

好本辖区内的可再生能源供热行业供热与用热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市发展改革、资源规划、城建、水利、住房保障、工信、生

态环境、国资、市场监管、应急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

责范围内，共同做好可再生能源供热行业供热与用热的监督管理

工作。 

二、支持范围 

3．本意见可再生能源供热建设项目主要指为居民住宅提供

地热、空气源、中水等供暖服务的项目。 

4．坚持优先发展集中供热、可再生能源供热作为补充的原

则，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建设、运营和服

务。 

三、享受标准 

5．给予地热、空气源供暖服务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55

元/平方米和中水供暖服务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0 元/平方

米补助。对免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项目不予支持。 

四、资金拨付 

6．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建成后，由项目所在地政府指定相

关部门组织对项目按相关供热标准进行验收审核，并提交财政部

门申请资金拨付；属于市级财政补助的项目，由项目所在地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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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审核后，提交市级财政部门申请资金拨付。财政部门应及时

进行资金拨付，资金来源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 

7．财政部门对验收审核通过的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，拨付 8

0%资金，在正式供热且稳定达标两个供热季后拨付剩余资金。 

五、规范管理 

8．各级供用热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供热行业

供热与用热的监督管理。 

9．财政部门负责筹措落实资金，及时拨付资金到位，监督

资金使用。 

六、附则 

10．本意见涉及资金，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执行，

由市级和各开发区财政分别承担本财权区域内的项目补助。各县

（市）、上街区参照本意见执行。 

11．本意见实施两年后，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城管局、市

财政局根据项目成本核算情况，另行研究制定地热、空气源、中

水等供热政策支持意见。 

 
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3年 4月 12日 


